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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陳述 

 

 一. 本法案旨在填補俗稱“網吧”的活動所出現的立法空白。作為向公眾提

供服務的場所，這類新興行業，理應受到某些關於安全、 衛生、裝修等方面准

照規則的約束，但現時卻在無任何規管的情況下營運，有關客人進入及逗留該等

場所，也沒有任何規則，因此必須立法加以規範。況且，光顧此類場所的大多為

在學的未成年人，如沒有關於他們進入、逗留時間及可瀏覽內容的規定，問題便

更為複雜。這樣，為了規範該行業的運作，同時也為了達到保護未成年人的主要

目的，必須展開相關的立法工作，從而落實《基本法》第三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。 

 

 二. 擬實行的具體工作，曾考慮兩個立法取向：純粹就該事宜設立一個法律

制度；或將之列入現行的行政條件制度。最後，提案人認為將網吧的活動納入現

存的准照制度較為恰當，且能完全實現欲達到之目的，理由如下： 

 

 ──受該准照制度約束的場所，其活動與網吧的活動有類同之處； 

 

 ──其中有關安全條件、設於某些樓宇時的運作限制、地點、隔音等的要求，

似乎亦適用於網吧的設置及運作； 

 

 ──由民政總署就同類活動發給准照，並由治安警察局負責監察，似乎能確

保有關場所正當經營及受到監察，因民政總署在發准照方面經驗豐富，而監察工

作向來屬警察當局的職責，其介入對預防違反該制度的行為具阻嚇作用； 

 

 ──該法規訂定的罰款、保全措施及其他處罰，對懲處違法的網吧東主具必

要性且合理，對違反欲推行制度的行為具重要阻嚇作用； 

 

 ──十月二十六日第47/98/M號法令所訂定關於發給准照的程序，如由土地

工務運輸局、消防局及治安警察局發出強制意見書，將使網吧受嚴格的安全規則

約束，這點對其顧客及所提供的服務尤為重要。 

 

 三. 在進入該等場所的條件方面，提案人認為，設定年齡限制是重要的，這

樣，把進入該等場所的最低年齡定為十二歲，因為一般未成年人在這個年齡開始

踏入中學階段。另一方面，按照十月二十六日第 47/98/M號法令的精神，學生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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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校服進入網吧，同樣受到限制，因該條件可阻止他們於上學時間進入網吧。此

外，也選擇只對十六歲以下未成年人進入網吧設定限制，因在現正修改的法令

中，十六歲以上人士可在無任何限制下進入及逗留卡拉 OK、遊戲機及電子遊戲

場所。因此，對網吧設定較大限制的規則沒有甚麼意義，對未成年人而言，網吧

跟上述場所基本上是同樣安全的。 

 

 至於十二至十六歲人士獲准進入網吧的時段，有必要制訂嚴格的規則。因

此，規定他們在週一至週五僅於下午四時後才可進入網吧，在週六、週日、公眾

假期及學校假日則於正午十二時後可進入。這個選擇基於兩個理由：首先，週一

至週五下午四時前，以及週六正午十二時前乃上學時間，因此應於此時段設定限

制，阻止未成年人逃學而流連網吧；其次，即使在週日、公眾假期及學校假日，

未成年人也不應整天在密封且一定程度上可使人沉迷的環境玩樂，相反的，應鼓

勵他們進行戶外活動。 

 

 同樣，也有必要限制十二至十六歲人士逗留網吧的時間，即從週一至週五只

可逗留至晚上八時，因他們應利用家人空閒時間與之共聚，且也應有適當的休

息，以便能在良好的身體及精神狀況下上課。週六、週日及假日逗留時間延長至

晚上十二時，是考慮到這些日子該時段不會對未成年人的正常學習造成不便，他

們仍然可在日間與家人共聚。但如假日的翌日為工作日，即正常上課及工作日的

前夕，則逗留時限依然是晚上八時。 

 

 為達到本法案之目的，還規定在未成年人獲准逗留網吧的期間，絕對禁止任

何顧客瀏覽具色情內容、暴力遊戲及幸運博彩遊戲的網頁。規定在沒有劃分未成

年人及成年人特定區域的網吧，所有顧客均不得瀏覽上述內容是合理的，因未成

年人很容易看到鄰座電腦終端機的內容。 

 

 

 為提醒未成年人在甚麼條件下可進入網吧，亦為方便經營者的管理起見，規

定必須在網吧入口處張貼載有進入條件的告示。 

 

 基於現今青少年對資訊科技的掌握，以及互聯網上只適合成年人的內容泛

濫，必須規定在電腦內安裝某些系統的強制措施，俾在某種程度上阻止未成年人

接觸損害身心發展的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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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達到保護未成年人之目的，必須對網吧提供予未成年人的資訊內容及遊戲

作嚴格監管，為此，應記錄他們曾瀏覽的內容。 

 

 基於行政條件制度所定要求，亦考慮到網吧活動乃澳門一部分居民的生計，

其經濟利益也應受保護，因此，訂定一年期限，供在本法生效日時已在經營的網

吧將其場所配合十月二十六日第 47/98/M號法令規定的准照規則。 

 

 四. 最後須指出，訂立本法之目的，是為了規管網吧活動，以維護未成年人

的利益，但在起草本法案時，並沒有忽略在維護未成年人利益與網吧經營者利益

之間尋求平衡。 

 


